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
暂行办法
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以下简称“博士生中期考核”）是综合考察博士生科研能力和培养博士生潜质的重要手段，是规范博士生培养过程，提高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为了进一步严格和规范博士生中期考核制度，在充分总结各单位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现制定《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分流工作暂行办法》。
一、考核目的

开展博士生中期考核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在博士生进入学位论文写作之前，通过综合考察博士生的知识技能、科研能力和研究进展情况，督促博士生认真开展学习和研究，帮助博士生及时完成学业任务，同时对不适宜继续攻读的博士生进行分流管理。
二、组织机构
1.博士生中期考核由各学院（研究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学位评定工作小组负责组织。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学位评定工作小组同意后，可分学科成立中期考核工作小组。
2.博士生中期考核以学院（研究院）为单位统一组织。当年博士生招生人数在5人以下的培养单位应纳入同一一级学科下的相关学院共同组织中期考核。
3.博士生中期考核工作小组由相关学科领域不少于３名的校内外教授、副教授或相当学术水平的专家组成，组长由具有博导资格的教授担任。导师是否参加中期考核工作小组，由各学院（研究院）自行规定。
三、考核时间
博士生中期考核应与博士生培养各环节紧密结合。中期考核时间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内完成，最迟不应超过第二学年夏季学期。直博生中期考核一般安排在第三学年春季学期。赴境外参加联合培养的博士生，中期考核时间可与合作高校商定后另行确定。各学院（研究院）应在工作细则中明确中期考核的具体时间并严格按计划开展考核。
四、考核形式

1.博士生中期考核重在考察博士生对学科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研究进展情况，以及博士生是否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2.博士生中期考核的形式应采取书面考查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书面考查与面试的成绩比重由各单位自定。书面考查可采取笔试、撰写读书报告、提交科研进展报告等多种形式进行。面试应包括学生汇报和答辩两个环节，面试过程应有录音记录。
3.博士生中期考核的内容、具体要求、评价指标和权重等由各单位自定。博士生课程成绩可以纳入中期考核内容，但课程成绩所占比重最多不超过30%。
五、考核结果

1.博士生中期考核的成绩分为合格和不合格。成绩评定由中期考核工作小组确定，如遇重大分歧无法评定者，应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学位评定工作小组讨论决定。
2.各学院（研究院）应将考核结果（包括考核成绩和考核工作小组提出的详细意见和建议）在中期考核结束后的一周内反馈给学生，督促学生加以改进。
3.博士生中期考核应有一定比例不合格者。考核合格的博士生，可获得1学分并按培养计划继续完成博士学业。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应在3-12个月内给予第二次考核机会。
六、分流管理
对两次中期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各学院（研究院）应区分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1.经学生本人申请、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学位评定工作小组同意，可转为同一级学科之下的同一专业或相近专业的硕士生培养。
2.对明显缺乏科研能力、不宜继续攻读的，应根据《厦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作退学处理。
七、其他
1.各学院（研究院）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学科特点，制定博士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2.各单位在实施中期考核之前，应至少提前3个月向博士生公布中期考核实施细则。

3.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4.本办法自2016级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2015级博士研究生可参照本办法实施。

